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细则 
(2025年12月30日教师大会通过)  
[bookmark: _Hlk186805324][bookmark: _Hlk186805348][bookmark: OLE_LINK1]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学院收入分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以体现岗位绩效和贡献大小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充分激发和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南通大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6号）、《南通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7号）以及关于印发《南通大学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办法》的通知（通大〔2025〕28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一、实施原则 
结合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绩效考核等管理需要，坚持以岗位聘用作为定薪取酬的基本条件，以工作业绩作为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重点向教学、科研一线岗位倾斜，向优秀拔尖人才、业绩突出和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倾斜，进一步强化岗位聘用和业绩考核意识。 
二、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构成及分配 
[bookmark: _GoBack]绩效工资的实施范围和对象为学院在职在岗教职工（含人才租赁、人事代理人员）以及其他经学校批准的正式受聘上岗人员（实行协议年薪制人员按其聘用协议的约定执行）。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教职工的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因素，主要包括：岗位奖励津贴（绩效评价结算）、业绩奖励津贴、重大重要成果类专项工作量补助、其他奖励津贴、创收经费，以及2024年度重新学习教学工作量等。
1. 岗位奖励津贴 
岗位奖励津贴以完成岗位任务情况和完成质量为导向，根据教职工岗位绩效定档的级档系数以及出勤情况，全年分12个月发放。学院依据岗位绩效定档等级和岗位职责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相应岗位的业绩分（见附件1），原则上岗位绩效定档等级越高，业绩分要求越高，对未能完成基本任务者作相应扣发。如完成相应档位基础业绩分，则全额发放全年岗位奖励津贴；如未完成相应档位基础业绩分，将按完成比例发放全年岗位奖励津贴。残疾、疾病等按照学校规定执行。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之间可打通使用，但必须符合通大〔2025〕28号文件精神。
2. 业绩奖励津贴 
业绩奖励津贴由学校根据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和“分类管理、条块平衡”的原则，体现“按劳分配，优绩优酬”，并依据学院当年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情况下拨至学院。学院结合自身发展目标与特点，将学校下拨的业绩奖励津贴经费总额与创收经费统筹使用，制定教学、科研等工作业绩考核计分办法，按照《2025年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分类管理及工作任务”实施办法》，进行二次分配，以学校目标管理责任制相关要求及学院发展需要为导向，向教学、科研一线人员倾斜，向优秀拔尖人才、业绩突出的工作人员倾斜。
原则上学校不计算业绩分的业绩，学院也没有业绩分，特殊情况下需要计算的业绩在本细则其他相关说明中予以补充。
非教学科研人员业绩奖励津贴主要依据岗位职责履行情况、年度考核结果等，分为学校下拨部分和学院统筹部分。实验管理人员除享受实验管理工作业绩外，同时享受部分教学科研工作业绩。
3. 重大、重要成果类专项工作量补助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与导向作用，体现对教学科研一线倾斜，对教职工取得的重大重要教学、科研等成果进行专项工作量补助，具体实施按照学校教学科研等成果类专项工作量补助的相关规定执行。
4. 其他奖励津贴 
根据绩效工资相关政策规定，对未列入岗位奖励津贴、业绩奖励津贴、教学科研等成果类专项奖励津贴范围内的，须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的相关人员经费支出，如院长助理、系室主任（书记）、班主任、专业负责人、工会主席、年度考核优秀、市厅级及以上协会正副理事长及学院各类治学委员会等，由学院制定政策，统一发放。
三、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工作小组及职责 
1. 学院成立绩效工资实施工作小组，由学院党政领导和教职工代表组成，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 徐  凌   仲崇贵   
成  员： 傅怀梁   陈  丽   于忠卫   杨  锋   曹  敏  
   李祥彪   成鸣飞   黄云霞   李红兵   陈  炜  
卢伟涛
联络员： 杨  锋
年终核算：李祥彪、李红兵、曹敏 
2. 配合学校组织做好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工作，根据学校绩效工资文件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订该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细则，并负责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相关工作。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实施细则》由奖励性绩效工资工作小组负责解释，考核工作中出现的未尽事项由学院工作小组研究决定。
2. “双肩挑”人员聘用教师岗，其岗位任务中教学工作量减免1/2。
3. 特殊情况，业绩分分配难以确定的，其分配方案由相关系科制定，报学院审批。
4. 对学院发展有特殊贡献（如参与专业建设、人才引进等）人员的业绩由学院工作小组依据相关考核标准决定。
5. 教职工经学校批准外出全脱产进修、挂职期间，绩效工资的发放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6. 教职工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者，停发绩效工资。
7. 教职工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年满58周岁时，教学工作量不满时可适当减免20%。
8. 业绩分总量作为年度考核优秀评选以及业绩奖励津贴分配的主要依据。
9. 学院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按其聘用协议的约定执行。
10. 公开发表省级教学研究论文按100业绩分/篇、指导学生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校级项目按100业绩分/项予以补助。
11. 教学业绩分和科研业绩分中25%由学院统筹，其余75%由项目负责人分配。
12. 为了保证教学的正常运行，学校下拨的教学工作量津贴总额采取托底限高（介于学校总额的0.8-1.1之间）的原则用于学院的教学工作量津贴的发放。
[bookmark: _Hlk217861853]13. 本《实施细则》中提及的教学科研业绩分参照《南通大学教学业绩分计算办法（修订）》（通大教〔2024〕73号）和《南通大学科研业绩分计算办法（修订）》（通大〔2022〕15号）执行；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参照《南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和《南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试行）》执行。重修费的计算按照《南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重新学习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执行。 
14. 相关教学科研业绩的取得应以“南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南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作为参加单位获得的教学建设项目与各类成果业绩，按学校最新相关文件执行；Nature Index期刊论文的业绩按学校科技处核定的业绩计算。第一完成单位的论文业绩分核定给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由学校委托学院承办的指导学生Ⅰ类竞赛获奖所得的业绩分，不受学生所在学院限制。
15. 本《实施细则》中涉及的业绩分组成按照《2025年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分类管理及工作任务”实施办法》、《南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2025年度目标责任书》执行。
16. 本《实施细则》是在默认同类成果单价相同的基础上确定的，如果同类成果单价不同，则参考学校单价给予适当的权重。
17. 本《实施细则》须提交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由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在本单位公示后，报学校审核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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